
尽管广州2020年9月已将文评制度

推广到城市更新项目，并在2022年9月7
日出台的《广州市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指引（2022

修订稿）》的附件《广州市城乡建设项目历

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参考模板》（下

称“文评模板”）提出了文评应具备的基本

内容，但据新快报记者长达数年的调查：

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历史城

区内的许多微改造项目、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环境品质提升工程项目没有依法

开展文评；或者走过场，只是复制粘贴一

些保护名单、法规及保护规划的内容，没

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摸查，更没有对保

护对象提出具体保护利用建议，从而导

致一些传统建筑及传统街区在改造中遭

到“建设性破坏”。

去年 9月，逢源街惠城、泰兴片区微

改造（惠城、泰兴社区）项目内，有 3处传

统风貌建筑线索带河路165号民居、带河

路167号民居、带河路173号民国商铺建

筑被全部喷上白色涂料，改变了原有立

柱、阳台水刷石立面的历史风貌，其中据

考证，带河路173号为民国的老字号中药

店和生堂，其招牌、广告浮雕也被完全覆

盖或铲除。改造范围内的数十处清代、民

国青砖房立面被喷上白色涂料，或贴瓷

片，一些建于上世纪70年代、质量尚好的

建筑的水刷石立面也被贴上瓷片。

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引发市民批评：

“总说要用‘绣花功夫’进行老城区

改造，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

愁，为什么对待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带河

路建筑却如此粗暴，请问这绣花的针用

的是整容针吗？”

经新快报记者调查，此项目没有按

前述文评模板编制文评报告，而且改变

建筑外立面没有依法取得规划许可。

由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编制的实施方案只有“历史

文化保护专篇”，没有“历史文化遗产调查

评估保护专章”，专篇仅有3页纸，前两页

只有两张照片，第3页基本上只是复制粘

贴了一些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而且

改造范围内有 3处广州市第五次文化遗

产普查推荐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其结论

却是：本项目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历史

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及线索。

区领导接到新快报记者投诉后，已

叫停了此项目的施工，并要求重新开展

文评和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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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古村的一处民国青砖屋面临被剔除出文评保护对象某古村的一处民国青砖屋面临被剔除出文评保护对象、、将被拆除的厄运将被拆除的厄运。。

广州文评制度可追溯到2013年6月

10日的金陵台事件，开发商擅自拆除了

在建设过程中发现，有保护价值且要求

暂缓拆除的民国建筑，引发市民不满。

经《新快报》等媒体报道，推动广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建构，包括建

立文评制度，避免金陵台事件重演，在建

设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下称“控规”）编

制前作为强制性内容进行历史文化资源

调查，纳入控规进行预先保护，成为广州

名城保护的重要转折点。

2014年2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历史

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下称《保

护办法》），标志着广州文评制度的建立；

2016年，广州市通过立法进一步确

立文评制度：5月1日施行的《广州市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未完

成普查或者调查的，不得开展征收工作；

2020年 9月 23日公布的《广州市关

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利用的工作指引》将文评制度推广

到城市更新领域，要求将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对象纳入实施方案；

2024年1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第二十五条将文评扩

展到一切城乡建设工程和城市更新项目。

广州城市更新文评制度调查（上）

未做文评先拆迁或致古村祖屋难保
不做文评就改造致传统街区被“整容”

■策划：何姗
■采写：新快报记者 何姗 文僖
■摄影：何姗

“带河路这几座民国商
铺，经历过近百年的风风雨
雨，躲过战乱、躲过拆迁、躲过
扩路，都尚能保持原汁原味的
风貌，连民国的灯泡都没有破
损，本来已经算是奇迹了。然
而它们却躲不过2024年的粗
暴改造，令人惋惜。”

广州市民“诗暮庐”去年
10月在他的公众号上披露了
3座民国建筑在微改造中的厄
运后叹息道。

这3处被列入传统风貌建
筑线索的民国商铺建筑在微
改造中被全部喷上白色涂料，
改变了原有阳台、立柱水刷石
的历史风貌，其中一处民国老
字号招牌、广告浮雕也被涂料
覆盖或被铲除，改造范围内的
数十处清代、民国青砖房立面
被喷上白色涂料或贴上瓷片，
经新快报记者调查，此项目没
有依规定开展历史文化遗产
调查评估（下称“文评”），编制
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

据新快报记者长达数年
的调查，广州历史城区内的多
个改造项目没有依法进行文
评，导致传统建筑被“整容”，
失去了历史风貌；两处广州首
批做地试点的城中村改造项
目没有依法完成文评就开展
征收、拆迁工作，一些有保护
价值的清代、民国建筑险些被
列入拆除之列；不少城中村改
造项目的改造主体要求文评
编制单位不将有保护价值的
建筑纳入保护对象之列以便
拆除；位于历史城区的项目文
评报告绝大部分没有依规定
进行专家论证、公示，甚至与
公众关注的广州火车站改造
相关的《广州站站城产居一体
化地区控规优化》也没有依规
定对文评专章进行专家论证、
公示，受到专家与市民批评。

有专家建议：
一定要按照规范性文件

要求，在对控制性详细规划、
实施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前，先
单独对文评进行专家论证、公
示，再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
实施方案；城中村改造项目应
由政府主导而非建设单位主
导开展文评；凡是未做文评的
建设工程、城市更新项目等都
要补做文评。

（下转05版）

广州建立文评制度已有11年
覆盖城乡建设工程和城市更新项目

一些城中村改造未有文评先拆迁
不少建设单位有意不将有价值建筑纳入文评

尽管广州不断完善文评制度的各种

程序及内容，但据新快报记者调查，最早

开展实施文评制度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存

在未做文评就征收、拆迁，或文评有意不

将有价值的建筑纳入保护的问题，因为

城中村改造多数是全面改造，不纳入文

评保护的建筑，都将被拆除。

根据《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

（2021－2035）》：“处理好城中村改造与

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始终把历史文化

保护与传承放在第一位”，“加大前置调

查与评估力度。在城中村改造中深入开

展城中村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和普查

认定，制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清单”。

按照《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第二十五条，未完成文评的，不得开

展征收、收储工作。

但是，有广州首批做地试点城中村改

造项目在去年 12月才开始编制文评，目

前仍未经专家论证，却早在去年4月就启

动首开区征收，去年 9月，首开区已举行

动工仪式。专家指出：未做文评就先征收

违反了《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此外，首开区范围内有 10多处专家

认为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却因为做地主

体单位不想保留，去年 3 月由区名城委

解除了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的身份，做地

主体单位还要求设计单位不要把这 10
多处建筑纳入文评保护对象。

做地模式是广州市去年开始推行的

城中村改造新模式，跟旧模式不同，不是等

审批控规（含文评专章）后再开始拆迁，而

是先选一个首开区动工，有专家担忧，未审

批控规就拆迁、动工，可能来不及做文评，不

仅违反了《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或会误拆首开区内有保护价值的建筑。

有文评编制单位及专家透露，像上

述做地试点项目一样，不少以旧模式进

行的城中村改造的文评编制没有前置于

拆迁，甚至没有前置于控规，当文评人员

去做调查时，看到旧村已经被拆得七七

八八了，只剩下一些挂牌保护的建筑，可

能有不少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未来得及纳

入预先保护就被拆除了……

另据不少文评编制单位、专家、区规

划部门透露：像上述做地试点项目一样，

建设单位要求编制单位不把有价值的建

筑纳入文评保护对象的不在少数，不少

建设单位不愿意采纳文评报告的结论，

保护纳入文评的有价值的建筑。

有编制单位相关人员无奈地说：“如

果我们纳入保护的建筑数量多，下次就

不会再找我们来做文评了。”因此，设计

单位往往屈从于开发商。

有区规划分局的工作人员大吐苦水：

“如果文评编制单位不把好关，不纳

入保护，我们也很难去否定文评的结论。

开专家论证会时，如果只有我一个部门发

声要求保护，其他人就会指责我，甚至有

人怀疑我们收了钱要求保护……”

历史城区不少微改造项目不做文评
有文评走过场致传统街区被“整容”


